
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的任命 

＊＊＊＊＊＊＊＊＊＊＊＊  

  行政长官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委任以下非政府人士为关爱基金（下称基金）

督导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的成员。任期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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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发言人说：「委员会的非政府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商界、社福、教

育、医疗、劳工、政界、地区等界别。」 

 

  委员会的官方成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和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委员会在主席政务司司长的领导下，将会负起下述职能： 

 

（一）督导和统筹关爱基金的工作；  

（二）订定基金的策略、项目及运作安排； 

（三）订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及财务安排； 

（四）督导、统筹、监察基金辖下项目的确立、推行和检讨项目的成效；及 



（五）就基金辖下项目纳入常规政府福利服务范畴进行研究并作出建议。 

 

  行政长官在二○一○至一一年度《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关爱基金。政府和

商界将各为基金注资五十亿元以协助社会保障系统所未能照顾的有需要人士。 

 

  政府发言人表示：「我们会精简审批程序和尽量减省行政开支，尽力确保资

源直接用到受助人身上。」 

 

  发言人补充，委员会将与政府机关和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以减

少重迭和便利个案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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